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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举报报交交通通违违法法，，奖奖金金已已领领走走一一万万六六
“省版”举报有奖今起执行，奖金二百元至千元不等

从12月1日起，泰安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落实严重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举报奖
励，举报人可获得200元到1000元不等的
奖励，包括网络、电话等多种途径。交警
部门从今年1月份奖励举报行人、非机
动车违法行为以来，获得五万多条举报
信息，已有60多名市民领走1 . 6万元现
金。

本报首席记者 赵兴超

60多人抓拍交通违法

领走1 . 6万元现金奖励

从今年1月份来，泰安交警部门发起
的有奖举报非机动车、行人交通违法行
为系列活动，已有上万人次市民参与，60
多位市民拿走1 .6万余元现金奖励。

参与过三期随手拍交通违法的市
民李先生，已经形成了习惯，每天骑车
出行等红灯时，都会拍一些交通违法行
为。“我拿了800块奖励了，还能督促不
自觉的人。”李先生觉得这个活动很有
意义。看到新的《办法》将要施行，同样
积极参与这类活动的市民陈女士，觉得
更有意义，活动范围从行人、非机动车
扩大到了机动车，给每个人增加了抵制
交通违法的动力。

警方通过设立违法曝光台和网上
抓拍室，鼓励市民参与评选“十大不文
明交通违法行为”。交警部门从1月份开
始，每个月统计汇总市民提交抓拍情
况，对前10名给予奖励。为了保证评选
过程公平公正，每月评选时会邀请两名
网友现场参与评奖和监督，每月抓拍的
第一名奖励500元，第二至五名奖励300
元，第六至十名奖励200元。已经公布的

7期有奖抓拍中，超过60位市民获奖，奖
金超过1 . 6万元。

截至目前，市民通过“泰安交警”微
信公众号开设的网上抓拍室渠道，上传
了近两万条信息和三万多张照片。网上
抓拍室可接受的举报，也扩展至交通违
法、随手拍和违法曝光等涉及所有交通
违法行为的方面。

抓拍影像资料清晰

30天内就拿到奖金

市民想要获得奖励，需要符合相关
奖励标准。其中，影像资料清晰、举报及
时，是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我以前在交警公众号上发了好几
张交通违法照片，怎么都没采用呢？”三
里社区居民周先生说。民警表示，以往
举报中，大量市民的举报被核定无效，
原因包括抓拍图片太模糊，没有注明拍

摄的地点和时间。例如抓拍闯红灯，没
有拍到前方信号灯就无法判定。

今后，市民举报交通违法行为，应
该及时、准确，便于固定证据和查处。举
报或提供的严重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有
关线索和证据资料，应包括车辆类型、
车牌号码、违法时间和地点、违法事实
及判定为严重道路交通违法的依据，有
的还需提供视频资料。

举报方式包括电话举报，举报人可
拨打110、122报警电话或交警支队24小
时值班电话(0538-8284550)进行实名举
报；网络举报：举报人，在正常工作时间
内通过“@泰安公安”新浪、腾讯官方微
博，关注“泰安民生警务”官方微信后留
言实名举报，也可在互联网登录“泰安
民生警务平台”网上举报栏目进行实名
举报；三是当面举报。

需要注意的是，举报人不是随手举
报就可以，还需提供真实身份及电话

等，积极配合交警部门调查取证。严重
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被查实后，交警部门
在向违法当事人送达处理决定书后30
个工作日内，通知举报人领取奖金。

相关链接》》

举报12种严重交通违法
交警查证后发奖金

11月30日，齐鲁晚报记者从泰安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了解到，从12月1日起，
交警部门落地《山东省严重道路交通违
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试行)》(以下简称
办法)，市民举报查证属实，并由交警依
法作出处罚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将依照规定兑现奖励。

交警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视查证的
违法情节给予举报人200元到1000元不
等的奖励。

包括以下交通违法行为(一)从事校
车业务或者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等车辆
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数量；(二)饮酒、
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三)吸食、注射毒品
后驾驶机动车；(四)未取得驾驶证驾驶
机动车；(五)驾驶拼装或已达到强制报
废标准的机动车；(六)使用伪造、变造的
机动车号牌、登记证书、行驶证；(七)伪
造、变造、买卖机动车牌证；(八)非紧急
情况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停车；(九)长
途客运车辆违反规定凌晨2时至5时未停
止运行；(十)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等
违法载人；(十一)“营转非”大型载客汽
车逾期未检验或逾期未报废；(十二)交
通肇事逃逸。

值得注意的是，市民举报如果包括
匿名、以营利为直接目的、属于公安机
关工作人员及其亲属等情况，将不能获
得奖励。

半年多来，非机动车和行人交通违法是市民主要举报的行为。 本报记者 赵兴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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